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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求职材料准备（9 月-10 月） 

1. 求职所需材料清单： 

必备材料：求职简历、个人能力和经历的证明复印件、《就业推荐表》复印件 

其他材料：，部门用人单位会要求其他证明，如婚育证明、应届毕业生证明、无犯罪记录证明、就业推荐

意见、现实表现鉴定意见（婚育证明办理办法见后，其他证明下载路径：学院网站—硕博学工—下载专区

—研究生）。 

签约材料：三方协议（第一联交用人单位，第二、三联交学院研工办，第四联个人留存）；《就业推荐表》

原件，如单位需要其他材料，参照上条办理即可（如单位要求函调或出具思想鉴定意见，请按照《现实表

现鉴定意见》办理）。 

特别提醒：就业推荐表、就业协议书原件每人 1 份，不能补办，务必保管好，正式签约时方可交给用人单

位。建议多复印几份复印件，投递简历时只需要复印件，所有的原件请勿随身带，以免遗失。 

2. 《就业推荐表》填写说明 

（黑色签字笔填写，所有信息必须填写全称。原件仅有一份，求职时用复印件，原件和三方协议只能交给

正式签约的单位。） 

页码 项目 填写内容 备注 

封面 
学校隶属 广东省教育厅  

学历 硕士研究生  

第一页 

出生年月 19**年**月  

民族 *族  

政治面貌 
中共(预备)党员/团员/群

众 

超过 28 周岁且不是党员者，填群众； 

不满 28 周岁且不是党员者，填团员 

健康状况 健康  

学历 硕士研究生  

生源地区 **省**市 按照之前统计的毕业生生源地信息填写 

入学时间 20**年 9 月 

期间有休学者，按学生证号所示年份填

写，如学号为 2008******，入学时间填

“2008 年 9 月”。 

修业年限 3 年/2 年  

通讯地址 可以填学校，也可以填自己家的地址 

在校期间社会工作 填写本人的兼职工作经历和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 

在校奖惩情况 填写在读研究生期间所获奖项，如无获奖，填写“无”，不能填本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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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惩情况 

第二页 个人简历 从年份最靠近的开始写，模板见表二。 

第三页 

院系推荐意见 

院系推荐意见需字迹不同，“签章”留空。 

推荐意见包括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和推荐就业范围。 

例如：**同学在校期间****，同意面向**行业推荐就业。（150 字左右） 

学校意见 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

联系人：刘邦卫  联系电话：020-85211117  邮编：510631 

意见栏：同意推荐就业（字体尽量大一些） 

个人 

简历 

模板 

最 多 写

到 高 中

阶段，兼

职 经 历

不能填 

起止年月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务职称 

20**年 9 月~至今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（学习） 硕士研究生 

20**年 7 月~20**年 7 月 **学院英语系（工作） 教师（只能填全职经历） 

20**年 9 月~20**年 7 月 **大学外国语学院（学习） 本科生 

20**年 9 月~20**年 7 月 **中学（学习） 高中生 

 

3. 婚育证明办理 

 

办理部门 

户口迁入学校集体

户 

先到华师居委会（南区 9栋 101 室（附小前停车场东侧）；

电话：85211140） 

再到石牌街道计生办（石牌东路 127 号；电话：87578355，

87578354） 

户口未迁入学校 
自行查找本人户口所属居委会、街道计生办，并咨询办理

相关要求。 

所需材料 

（所有材料均需要原件

及复印件，材料清单仅

供参考，实际办理以办

事部门的要求为准） 

未婚未育 
身份证、户口簿首页（如果是集体户，须在复印件加盖公

章，即可作为原件使用）、户口簿本人页、小一寸彩照 

已婚未育 

双方身份证、双方结婚证、双方户口簿首页（如果是集体

户，须在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即可作为原件使用）、双方户

口簿本人页、小一寸彩照 

已婚已育 

双方身份证、双方结婚证、双方户口簿首页（如果是集体

户，须在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即可作为原件使用）、女方计

划生育服务证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、独生子女光荣证（如

有请提供，没有也可以）、小一寸彩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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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项提醒： 

1、毕业当年 5月 31日前，毕业年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及需要，携带所需证件到本人户籍地居委

会、街道计生办办理。 

2、毕业当年 6月 1日至 7月 31 日，签订“暂缓就业协议书”的毕业生以及未办理过计生证明的毕业生，

无论是否需要，都要携带相关证件，到本人户籍地居委会、街道计生办办理备案手续，以备日后开具用人

单位所需婚育证明；之后如有婚育情况变更，也务请一定报告给居委会和计生办，以便提供相应服务。如

果不去户籍地居委会报到备案，导致无法开具婚育证明的，责任自负。 

II. 签约流程 

1. 签约 

与用人单位达成用人意见后，需要签订三方协议，三方协议一旦交到用人单位，即等同于就业协议生效，

所以交协议书之前务必慎重。如果确实需要毁约，则需要取得用人单位同意解约的证明，方可办理解约手

续。 

2. 提交签约材料 

就业协议书的第二联、第三联交学院研工办，个别地区如果用人单位提供接收函的，请将接收函粘帖在第

二联（粉色联）背面一起交研工办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深圳四个城市，必须提供接收函，无接收函者不

能上报就业。 

3. 就业信息上报（毕业当年 5 月—6 月） 

毕业生就业信息需上报广东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，由省教育厅统一打印《报到证》，《报到证》为入职必

备材料，无《报到证》，无法办理入职。就业信息上报需要毕业生于毕业当年 5月—6 月填报就业信息，届

时将有详细通知，请留意毕业生 QQ群。 

4. 解约 

材料：用人单位同意解约证明、《解除就业协议申请表》（http://yjsy.scnu.edu.cn/a/20140324/347.html）

（申请表需要相关老师和部门签字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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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毕业流程 

1. 户口迁移相关问题 

户口迁移规定比较复杂 ，最终以户口迁入地派出所户籍科的相关政策为准。如不清楚是否能够迁入，请

直接咨询拟迁入地户籍管理部门或派出所 

1) 我已经签了单位，是否可以把户口迁回家？ 

① 前提条件一：家里是非农户口。如果是农业户口，是不能迁回去的。 

② 前提条件二：家里户口所在地户籍管理部门同意将户口迁回。 

2) 我办理了暂缓就业，是否可以把户口迁回家？ 

① 暂缓期间可以将户口迁回生源地 

② 前提条件是生源地户口是非农户口，如果是农业户口，是不能迁回去的。 

3) 我已经结婚，是否可以把户口迁到对方户口所在地？ 

① 首先须先向对方户口所在地确认是否可以接收户口，如果可以直接接收，则可以直接迁过去；如

果不能直接接收，需问清对方的具体要求； 

② 如果对方同意接收，但是不同意直接从学校迁过去，则可以先将户口和档案调往人才市场或单位

集体户，再申请户口挂靠。但是由于人才市场不接收已婚户口，所以需要向人才市场提供配偶户

口所在地的“同意户口挂靠”的证明，向人才市场保证会尽快将户口迁走。 

2. 个人档案整理（6 月底 7 月初） 

凡是在读研究生期间，申请或考取各类资格证时（如教师资格证等），凡是发证机构要求装入个人档案的

材料请等候毕业当年的通知，按规定时间交研工办，待整理档案时装入个人档案。 

《毕业生登记表》作为在读期间的重要证明，将一并装入个人档案，毕业生登记表通常在 6 月中下旬发放，

具体填表说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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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码 项目 填写内容 备注 

封面 
攻读学位 文学硕士/教育学硕士/教育硕士/翻译硕士 

入学时间 20**年 9 月 

第一页 

家庭出身 按父母的职业来填写 工人/农民/干部/军人/职员/企业家等 

出生年月 19**年**月  

政治面目 
中共(预备)党员/团员/群

众 

超过 28 周岁且不是党员者，填群众； 

不满 28 周岁且不是党员者，填团员 

民族 *族  

何时何地参加工作 
20**年*月于*省*市*单位

参加工作 
填写自己入读前参加工作的时间，没有正

式参加过工作的不用填 
原工资级别 不记得可以不填 

何时何地入党（团） 
（预备）党员只需填写入党时间；团员填写入团时间；群众不需要填写。 

例：20**年*于**大学入党 

学制及授予何种学位 *年制**硕士 

健康状况 健康 

毕业论文题目 中英都写 

导师姓名及职称（学位） 张三副教授（博士） 

论文、奖惩 填写研究生阶段的成果 

第二页 

本人简历 从高中时开始写，模板见此表后。 

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

系 

填写核心家庭成员、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关系（亲戚），“有何联系”

填写“密切” 

第四页 院系推荐意见 
院系意见需字迹不同，负责人签名及签章留空，时间：20**年 5 月 31

日；主要从思想、学习科研、实践能力等几个方面概述。 

 

个人 

简历 

模板 

兼 职 经

历 不 能

填 

起止年月 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学习或任何职 

20**年 9 月~20**年 7 月 **中学 学习 

20**年 9 月~20**年 7 月 **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习 

20**年 7 月~20**年 7 月 **中学 教师 

20**年 9 月~至今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学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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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党员档案（6 月） 

1） 正式就业者：党员档案均装入个人档案，随个人档案寄出 

2） 暂缓就业者：正式党员档案装入个人档案转移到省就业指导中心，预备党员档案单独留存在学院，待

转组织关系时自行交给转入党支部，以备转正使用。 

4. 组织关系转移（6 月） 

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毕业时必须将组织关系转走：学院开具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——交给用人单位（正常

就业者）或生源地所在地居委会党支部（暂缓就业者），需要提前向转入单位或支部收集以下两项信息： 

1） 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抬头单位（通常为市/区/县委组织部或教育局/人才市场党委等） 

2） 具体转往的单位（指自己的组织关系最终转入的基层党委，如某学校党委/某社区党支部等） 

5. 学位授予及毕业证等证书领取（7 月初） 

1） 学位授予仪式：时间以学校通知为准，一般为 6月底 7月初。 

2） 学位服：由学校提供，通常在毕业典礼前一天领取，典礼结束后当天退还，具体时间安排以当年通知

为准。 

3） 毕业证、学位证、报到证、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、暂缓就业协议书（所有证书 7 月前都无法领取）： 

正常领取各类证件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 按时登录离校服务系统完成离校手续 

（2） 学生证交学院盖注销章后本人留作纪念 

（3） 提交论文至图书馆，并取得授权书 

（4） 按时归还学位服 

（5） 按文明离校要求按时退宿并清理宿舍卫生 

IV. 毕业离校手续办理（离校服务系统） 

1. 登录综合服务平台网址：http://ssp.scnu.edu.cn/；也可以关注平台公众号：eswiscn，通过微信端

办理与查询业务 

2. 学生本地登录账号为学号，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全号，忘记密码的可以使用“取回密码”功能进行重设。 

3. 在“就业服务-我要离校”功能中提交离校申请或者查看各部门离校相关的业务数据 

V. 暂缓就业（毕业后） 

1. 哪些人可以办理暂缓？ 

1) 未找到工作； 

2) 已经找到工作，但是不甚满意，还要继续等其他机会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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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) 工作单位属于京、津、沪、深，但是未收到《接收函》者 

2. 办理暂缓有什么影响？ 

1) 暂缓期间可以按照应届毕业生求职，但是可能相较于应届毕业生，缺少竞争力。 

2) 暂缓期间如果有工作单位，但是没有签协议，需要报灵活就业（含兼职、家教等），提供单位名

称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（联系人可以是同事，只要能够证明本人在那里工作即可）。灵活就业不

影响暂缓，主要用于学校了解毕业生去向，以便在正式就业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3. 如何办理暂缓？ 

1） 填写《暂缓就业申请表》并粘贴照片，签订《暂缓就业协议》（6月 20 日前后办理，具体待通知） 

2） 《暂缓就业协议书》一份自己留存，以备取消暂缓时使用，请认真保管，不要遗失；一份交学校

备案；一份移交给就业管理部门。 

4. 暂缓期间有什么规定？应该注意什么问题？ 

1） 暂缓就业年限：两年，从毕业当年 7月 1日到第三年 6月 30日（如：2015 年 7月 1 日至 2017 年

6 月 30 日）。如暂缓期满仍未落实工作单位，必须在暂缓就业期满（6月 30 日）前到省就业指导

中心办理回生源地就业，并办理户口迁移。 

2） 个人档案：暂缓期间个人档案由省就业指导中心档案室管理（通常是毕业当年 7月中旬之后个人

档案即移交到省就业指导中心）。 

3） 开具证明：如需出具与升学（出国留学除外）和报考公务员有关的证明，需持《暂缓就业协议书》

和毕业证，到省就业指导中心档案室办理；如办理与就业、升学无关的证明（如《失业证》、《计

划生育指标》等）或申请出国留学，必须终止暂缓就业协议，办理回生源地就业，相关手续由生

源地接收档案的部门出具。 

4） 户籍管理：户口迁来华师的同学，户口暂保留在华师户籍科（行政楼 109 室），取消暂缓后自行

到户籍科办理户口迁移。 

5. 如何取消暂缓？ 

取消暂缓主要办理①打印《报到证》；②户口迁移；所有手续需自行前往相关部门办理，无需到学院

办理。 

1） 毕业离校前取消暂缓：需携带《就业协议书》或《回生源地就业申请表》（申请回生源地就业者）

到研究生院 302 室（管理科）办理。  

2） 毕业离校后取消暂缓：7月 20日之后携带《暂缓就业协议书》及《就业协议书》或生源地接收函，

到省就业指导中心打印《报到证》并交寄档案，同时将协议书第二联、第三联交来学院。 

3） 户口迁移：凭《报到证》到华师户籍科（行政楼 109 室）办理 


